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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所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冀东水泥/上市公司 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金隅集团、交易对方 指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金隅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金隅股份”） 

冀东集团 指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金隅集团以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 7 家标的公司的股

权作价出资，冀东水泥以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 家

公司的股权作价及现金出资，双方共同向合资公司增资；

同时冀东水泥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金隅集团所持的左权

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等另外 7 家标的公司的股权 

前次重组 指 

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股权作价出资，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冀东水泥滦

县有限责任公司等 20 家公司的股权及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等 2 家分公司的资产出资，双方

共同组建合资公司。该项重组已于 2018 年 7 月底实施

完毕。 

《重组报告书（草案）》 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及共同增资

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6]17 号） 

《准则第 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 

合资公司 指 
由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金隅冀东水泥

（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 指 金隅集团控制下的赞皇水泥等 14 家公司 

标的资产 指 金隅集团所持有的赞皇水泥等 14 家公司的股权 

赞皇水泥 指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冀东水泥·重大资产重组                                          嘉源·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 

琉水环保 指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

一 

振兴环保 指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

一 

涿鹿水泥 指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张家口水泥 指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咏宁水泥 指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华信建材 指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

一 

左权水泥 指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陵川水泥 指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和益水泥 指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涉县水泥 指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沁阳水泥 指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岚县水泥 指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宣化水泥 指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 

元 指 人民币法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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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AYUAN-LAW.COM 北京 BEIJING·上海 SHANGHAI·深圳 SHENZHEN·西安 XIAN·香港 HONGKONG 

致：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及共同增资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之 

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9)-06-012 号 

 

敬启者： 

根据冀东水泥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担任本次重组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冀东水泥本次重组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经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若干规

定》、《准则第26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关于本次重组申报阶段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依据《重组办法》之规定，对于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进行核查，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事

实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包括但不限于审阅及查验相关文件、

资料；查验相关证明文件；查验政府部门网站公示信息；听取当事人陈述），并

在此基础上通过独立判断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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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冀东水泥及本次重组相关各方或者其他专业机构出具的证

明文件、证言和陈述作出判断。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冀东水泥为本次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冀东水泥本次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上报，并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之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的方案 

本次交易方式分为两部分： 

冀东水泥以153,686.79万元货币资金购买金隅集团持有的包括左权水泥等7

家水泥企业的股权。 

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共同对合资公司增资。其中冀东水泥的出资为其持有的

包括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5家水泥企业的股权和248,174.97万元货币资金；

金隅集团的出资为其持有的包括赞皇水泥等7家从事水泥生产、环保固废处置的

企业的股权。 

 

二、本次重组的授权与批准  

本次重组已经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授权、批准、核准及行政许可。 

（一）冀东水泥 

1、2019年 1月 9日，冀东水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重组相关协议。 

2、2019年 1月 29日，冀东水泥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及本次重组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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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隅集团 

2019 年 1 月 9 日，金隅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

重组相关的事项。 

（三）其他股东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振兴环保、和益水泥、咏宁水泥、涉县水泥、宣化水

泥、沁阳水泥、岚县水泥共 7家公司涉及少数股东股权；冀东水泥注入合资公司

的子公司中，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共 2家公司涉

及少数股东股权。根据《公司法》和相关公司章程之规定，各少数股东对本次交

易中拟发生权属变更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为此，各少数股东已经出具了放弃

优先购买权的书面说明。 

（四）政府部门的核准与行政许可 

1、北京市国资委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分别出具了下列批复： 

（1）《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7 家公司股权向金隅冀东水泥（唐

山）有限责任公司增资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8]198

号） 

（2）《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以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等 5家公司股权向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

限责任公司增资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2018]201号） 

（3）《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2018]203号） 

（4）《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75%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

批复》（京国资产权[2018]204 号） 

（5）《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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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2018]205号） 

（6）《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86.6%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

批复》（京国资产权[2018]206 号） 

（7）《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2018]207号） 

（8）《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2018]208号） 

（9）《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股权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批

复》（京国资产权[2018]210号），对本次交易中所涉及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 

2、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之规定，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批

准/核准。 

三、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1、增资合资公司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工商登记信息，截止 2019年 2月 28 日，金隅集团已将

其持有的赞皇水泥等 7家公司的股权、冀东水泥将其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

司等 5家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合资公司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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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的公司 合资公司持股比例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99.28% 

9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10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1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 

12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 

2、冀东水泥资产收购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工商登记信息，截止2019年3月22日，金隅集团已将其

持有的左权水泥等7家公司的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冀东水泥名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冀东水泥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3、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工商登记信息，上述标的公司及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均为有效存续。 

（二）合资公司变更注册资本 

    2019年2月14日，合资公司在唐山市丰润区行政审批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领取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合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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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东侧 

4、法定代表人：孔庆辉 

5、注册资本：40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硅酸盐水泥、熟料、混凝土、砂石骨料、干粉砂浆的制造销

售及相关建材的制造、销售；塑料编织袋加工、销售；水泥设

备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煤炭批发

（不含民用散煤、无储存）；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货物、技术进出口；石灰石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经营期限：长期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21MA097UW76T 

（三）验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XYZH/2019BJSA0355)，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合资公司已收到冀东水泥和金

隅集团的出资股权。 

（四）债权债务的处置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之差异 

根据冀东水泥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重组实施情况与冀

东水泥此前披露的信息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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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根据冀东水泥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本次重组实施期间，

刘臣于 2019年 3月 22日向公司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该变更的原因是正常的

工作岗位调整。该等人员的变更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除

此以外，本次重组实施期间冀东水泥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根据金隅集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本次重组实施期间，

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曾发生变更。 

   

六、冀东水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的规范运作情况 

根据冀东水泥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冀东水

泥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重组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已经履行完毕的协议 

1、2019年 1月 9日，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双方就

本次重组涉及收购的标的股权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中约定的相关事项已经履行完毕。 

2、2019 年 1 月 9 日，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签署了《关于终止<股权托管协

议>之协议》。协议约定，终止前次重组双方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金隅集团

向冀东水泥支付相关托管费用。 

根据冀东水泥出具的说明，金隅集团已将协议约定的托管费支付给冀东水

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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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待履行或须持续履行的协议 

1、2019年 1月 9日，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签署了《关于合资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的协议》，协议就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相关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 

  上述协议中，冀东水泥以其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股权增

资合资公司事项已经履行完毕；以现金增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事项自协议生效

日后的 6个月内缴付，该项出资尚待履行缴付义务。 

2、2019年 1月 9日，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双方

就金隅集团出资/出让资产中包含的 14项矿业权业绩补偿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 

上述协议尚待业绩承诺期届满，依据专项审核结果，确定具体履行事宜。 

（三）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在本次重组申报材料中，金隅集团与冀东发展分别作出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重组期间不减持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不存在内幕交易、保证冀东水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等承诺。 

上述承诺已经履行且须持续履行。 

2、冀东水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关于自本次重组《重组报告

书》首次披露之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止不减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票的承诺。 

上述承诺已经履行。 

 

八、本次重组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1、根据《关于合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协议》的约定，涉及冀东水泥以货

币出资增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事项尚需履行缴付义务。 

2、本次重组金隅集团尚待依据《业绩补偿协议》，视业绩补偿完成情况履行

业绩补偿义务和依据《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协议》落实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3、金隅集团、冀东集团和冀东水泥及冀东水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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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尚须履行落实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 

4、上述后续事项之完成不存在法律风险。 

 

九、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 

1、本次重组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本次重组实施结果与经批准/核准的重组方

案一致，与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次重组涉及的出资/出让股权、资产已经全部完成资产过户，变更登记

至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名下，由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拥有并控制。变更登记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工商登记管理之规定，合法有效。 

3、本次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4、本次重组实施期间，冀东水泥的董事、监事及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未曾发生变更。冀东水泥的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属于正常的工作

职务调整，已履行了相应的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对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

性影响。 

5、本次重组实施期间，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

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合同已经履行、正在履行或尚待履行，签约方

之间不存在争议，不存在履行时的法律障碍。 

7、本次重组相关各方/人士作出的承诺已经得到有效的履行。 

8、本次重组尚待完成的后续事项不存在法律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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